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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然因果关系说与偶然因果关系说的正本清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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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必然因果关系说和偶然因果关系说是两种重要的刑法因果关系理论学说。由苏

俄刑法学者皮昂特科夫斯基创立的必然因果关系说旨在对由条件说确定的因果关系范围作

进一步的限缩，它提出了相对明确的判断标准，妥善地处理了刑法因果关系与主观罪过的位

阶关系，坚持了基本的学术逻辑。不过，必然因果关系说的判断规则不够全面且过于粗糙，

难以确保结论的妥当性。由苏俄刑法学者库德里亚夫采夫创立的偶然因果关系说建立在批评

必然因果关系说的基础上。但是，库德里亚夫采夫误解了必然因果关系说的内容，其对必然

因果关系说的批评难以成立。而偶然因果关系说则存在基本概念界定不清、为刑法因果关系

划定的范围过宽、未能妥善处理刑法因果关系与主观罪过的关系等问题，很难称得上是一个

合格的刑法因果关系理论学说。必然因果关系说和偶然因果关系说传入我国后，对我国的刑

法因果关系理论研究和司法实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不过，我国刑法学中的必然因果关系说、

偶然因果关系说并不是对苏俄刑法学中的必然因果关系说、偶然因果关系说的照搬照抄，它

们在哲学化的程度、对关键概念的理解、刑法因果关系的判断步骤、与条件说的关系等方面

存在明显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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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在刑事归责的过程中，欲追究行为人故意犯既遂或过失犯的责任，不仅要求其实施了该罪名

构成要件的不法行为，而且还要求该不法行为与特定的法益侵害结果之间存在着刑法上的因果关

系。一直以来，刑法因果关系问题都是刑法学中最为复杂的问题之一。
〔1〕

在这个问题上，我国传

统刑法学吸收、借鉴了苏俄刑法学中的必然因果关系说和偶然因果关系说，并围绕这两个学说孰

                                                        
［作者简介］邹兵建，法学博士，天津财经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基金项目］天津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刑法因果关系的实证研究”（项目批准号：TJFXQN18-002）。 

〔1〕在刑法学中，“刑法因果关系”的概念有狭义和广义两种理解。狭义的“刑法因果关系”仅指归因，而广义的“刑法因果关系”

既包括归因也包括归责。为了使问题能够得到较为全面的讨论，本文对“刑法因果关系”作广义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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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孰劣的问题展开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学术争论。
〔2〕

这场争论对我国 20 世纪的刑法理论研究和刑事

司法实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尤其是其中的必然因果关系说，长期维持着理论通说的地位，并成

为司法实践中指导因果关系判断的准则。
〔3〕

然而，这种状况在 21 世纪有了明显的改变。自 21 世

纪初开始，我国刑法学进入了以德日刑法学为师的知识转型阶段。
〔4〕

在这一时期，大量的德日学

说进入中国，成为我国刑法学重要的知识增长点。具体就刑法因果关系而言，条件说、相当因果

关系说、客观归责理论等理论学说相继进入中国学者的视野，塑造了我国刑法因果关系理论研究

的新范式。在这种学说冲击之下，必然因果关系说的理论和实践地位急转直下，相应地，必然因

果关系说与偶然因果关系说的学说之争也迅速被边缘化，不再是学界关注的重点。 

在这种学术语境下，重提必然因果关系说和偶然因果关系说，多少有点不合时宜，其意义究

竟何在？本文认为，学术研究是一个不断累积递进的过程，前一阶段的学术研究会为后一阶段的

学术研究奠定基础、指明方向。这当然包括前一阶段的学术研究取得重大突破的情形，但并不限

于此。即便前一阶段的研究误入了歧途，也至少为后一阶段的研究提供了一次“试错”的机会。

就必然因果关系说和偶然因果关系说而言，尽管它们很难称得上是理想的理论学说，但早期学者

在创立、适用这些学说时所面临的问题，与我们现在所面临的问题其实是一样的，因而他们处理

这些问题的思路和方法可以给我们提供借鉴和启示。从这个角度上说，时至今日，重提必然因果

关系说和偶然因果关系说，仍有其独特的意义。 

众所周知，必然因果关系说和偶然因果关系说都是苏俄刑法学者创立的刑法因果关系学说。

其中，必然因果关系说旨在取代条件说，而偶然因果关系说则建立在对必然因果关系说批评的

基础上。那么，必然因果关系说是否完全摒弃了条件说的思想？偶然因果关系说对必然因果关

系说的批评是否有道理？苏俄刑法学者所理解的必然因果关系说和偶然因果关系说与我国刑

法学者对这两个学说的理解有无不同？显然，只有回答了这些问题，才能准确把握必然因果关

系说和偶然因果关系说的本质内涵和实质要义。有鉴于此，本文将对苏俄刑法学中的必然因果

关系说和偶然因果关系说作一个正本清源式的梳理，并将其与我国刑法学中的必然因果关系说

和偶然因果关系说作一个对比研究，以期澄清理论误解，还原学说本貌，促进我国的刑法因果

关系理论研究。 

                                                        
〔2〕本文所说的“偶然因果关系说”是指主张刑法因果关系既包括必然因果关系也包括偶然因果关系的学说，参见张明楷：《刑法

学》（第 5 版），法律出版社 2016 年版，第 175 页。也有学者将这种学说概括为“必然偶然因果关系说”，参见马克昌：《犯罪通论》（第

3 版），武汉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219 页；或“偶然必然因果关系说”，参见黎宏：《刑法因果关系论反思》，《中国刑事法杂志》2004

年第 5 期，第 28 页；或“两分说”，参见张绍谦：《刑法因果关系研究》（第 2 版），中国检察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91 页。这些不同的

称谓其实是同一个意思。 

〔3〕陈兴良：《刑法因果关系：从哲学回归刑法学》，《法学》2009 年第 7 期，第 26-33 页；刘志伟、周国良：《刑法因果关系专题整

理》，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3-6 页。 

〔4〕关于刑法知识转型的系统研究，参见陈兴良：《刑法的知识转型（学术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2 年版；陈兴良：《刑法

的知识转型（方法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2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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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必然因果关系说的原义 

在学术史上，苏俄刑法学受德国刑法学的影响较深。不过，出于意识形态的考虑，苏俄刑法

学需要划清与德国刑法学的界限，对源自德国刑法学的理论学说进行批判和清算。“对资产阶级的

刑法学，必须加以不妥协地与彻底地批评。”
〔5〕

这项任务具体落实到刑法因果关系问题上，就表现

为对条件说和相当因果关系说的批评，其中尤以对条件说的批评为甚。
〔6〕 

在批评条件说和相当因果关系说的基础上，苏俄刑法学者开启了创立刑法因果关系理论的征

程。这项工作的第一个理论成果就是必然因果关系说。必然因果关系说是由 A. A. 皮昂特科夫斯

基于 20 世纪 30 年代首先提出来的。
〔7〕

在苏联司法部全苏法学研究所主编的《苏联刑法总论》一

书中，他系统地阐释了必然因果关系说的内容。
〔8〕  

皮昂特科夫斯基指出：“关于刑事责任问题，只有在某人该种行为之必然结果的关系上，才能

成立，也就是说，该种行为在外界之结果，乃是在该种具体条件下，实行此种行为之真实可能的

结果，乃是法则性所产生之结果。某人该种行为之一切偶然结果，已超出刑法的注意范围以外。

对此种偶然结果，行为者无论在何种条件之下皆不负刑事责任。只有必然因果关系对刑法富有意

义。”
〔9〕

这就是必然因果关系说的核心观点。一言以蔽之，只有必然因果关系才属于刑法因果关系，

而偶然因果关系则不属于刑法因果关系。对于必然因果关系说的适用流程，皮昂特科夫斯基指出：

“在每一具体案件中，首先要解决的问题乃是：该人的一定行为与使该人负刑事责任的事件中间，

有无一般客观联系的存在。在确定某人的行为与一定社会危险结果中间存在此种关系之后，我们

还应该决定：它们是该人行为的必然结果，抑或偶然结果。”
〔10〕

显然，这里所说的“一般客观联

系”，就是指因果关系。也就说，必然因果关系说的适用分为两步：第一步是确认行为与结果之间

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只有在第一步得出肯定结论后，才需继续进行第二步，即判断行为人的行为

和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到底是必然因果关系还是偶然因果关系。 

说起必然因果关系和偶然因果关系，人们往往会将注意力集中到作为定语的“必然”和“偶

然”上而忽略作为中心词的“因果关系”。相应地，在适用必然因果关系说时，我们往往只关注它

的第二步而忽略它的第一步。但实际上，它的第一步旨在为刑法因果关系的范围划一个最大的边

                                                        
〔5〕［苏］苏联司法部全苏法学研究所：《苏联刑法总论》（上册），彭仲文译，大东书局 1950 年版，第 194 页。 

〔6〕［苏］B. M. 契希克瓦节：《苏维埃刑法总则》，中央人民政府法制委员会编译室、中国人民大学刑法教研室译，法律出版社 1955

年版，第 240 页；［苏］苏联司法部全苏法学研究所：《苏联刑法总论》（下册），彭仲文译，大东书局 1950 年版，第 342 页。 

〔7〕需要说明的是，在皮昂特科夫斯基提出了必然因果关系说之后，有一些苏俄刑法学者一方面表示支持必然因果关系说，另一方

面又对必然因果关系作了不同于皮昂特科夫斯基的解读。也就是说，在苏俄刑法学中，实际上存在着多种版本的必然因果关系说。考虑

到我国学者对必然因果关系说的理解主要源于皮昂特科夫斯基所撰写的教科书，为了避免讨论陷入混乱并出于文章篇幅的考虑，本文对

必然因果关系说的解读以皮昂特科夫斯基的版本为准。 

〔8〕该书的第十四章至二十一章（因果关系一节属于第十六章）由 A. A. 皮昂特科夫斯基编写。 

〔9〕［苏］苏联司法部全苏法学研究所：《苏联刑法总论》（下册），彭仲文译，大东书局 1950 年版，第 335 页。 

〔10〕［苏］苏联司法部全苏法学研究所：《苏联刑法总论》（下册），彭仲文译，大东书局 1950 年版，第 33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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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有着同样重要的意义。对于适用必然因果关系说的第一步而言，关键的问题在于，什么是“因

果关系”？尽管皮昂特科夫斯基没有对这个问题作出正面阐释，但根据他的相关论述，仍可以清

晰地看出他对这个问题的理解。在分析案例时，皮昂特科夫斯基指出：“在依凡诺夫的行为与彼得

诺夫的死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因为依凡诺夫的殴打乃是彼得诺夫死的必要条件之一。如无依凡

诺夫的打，不会有彼得诺夫的死。……西道洛夫的行为与阿列克谢夫的死之间，存在因果关系，

因为如无西道洛夫的伤害行为，不会有阿列克谢夫的死。”
〔11〕

由这段论述可知，皮昂特科夫斯基

所理解的因果关系，就是必要条件关系；而他在判断行为与结果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时所运用

的公式，就是条件公式。换言之，适用必然因果关系说的第一步，就是运用条件说判断行为和结

果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
〔12〕

由此可见，尽管皮昂特科夫斯基在形式上对条件说提出了严厉的批

评，但他创立的必然因果关系说实际上并没有完全摒弃条件说，而是在适用条件说的基础上对刑

法因果关系的范围作了进一步的限制。
〔13〕

这种方案被后来的苏俄刑法学教科书所继承，从而对苏

俄法学界和司法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4〕

实际上，皮昂特科夫斯基的这种“条件说—必然因果关

系说”的思路与德日刑法学中的“条件说—相当因果关系说”以及“条件说—客观归责理论”在

结构上高度相似，只不过在具体判断规则上有所不同。 

在确立了什么是因果关系之后，需要进一步确立什么是必然因果关系、什么是偶然因果关系。

而这正是理解必然因果关系说的难点之所在。对此，皮昂特科夫斯基指出，事物的结果可分为必

然的结果和偶然的结果。“必然的结果蕴藏于某种一定的先在事件之内。它们是合法则地从先在的

事件产生出来，因此，对先在的事件来说，它们是真实可能的结果。偶然的结果并不是该种现象

法则性的结果，其由该种现象产生出来，并不是必然的，它们并不是该种现象发生过程中之客观

的真实可能结果。它们之所以发生，是因为该种原因行为在其发展中同其他方面的情况的行为交

错在一起了。”
〔15〕

表面上看，皮昂特科夫斯基在这里谈论的是如何区分必然的结果和偶然的结果，

但由于一个结果必然对应着一则因果关系，因而他谈论的实际上就是如何区分必然因果关系和偶

然因果关系。应当说，上述引文比较抽象，理解起来有一定的难度。
〔16〕

在上述引文中，有三个关

                                                        
〔11〕［苏］苏联司法部全苏法学研究所：《苏联刑法总论》（下册），彭仲文译，大东书局 1950 年版，第 336 页。 

〔12〕对条件说与条件公式的系统论述，参见邹兵建：《条件说的厘清与辩驳》，《法学家》2017 年第 1 期，第 77-91 页。 

〔13〕我国学者张绍谦教授清楚地认识到了这一点。他指出，苏俄刑法学者提出的各种观点，“无不建立在必要条件的基础之上”。

参见张绍谦：《刑法因果关系研究》（第 2 版），中国检察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53 页。 

〔14〕［苏］H. A. 别利亚耶夫、M. И. 科瓦廖夫：《苏维埃刑法总论》，马改秀等译，群众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135 页；［俄］Н. Ф. 

库兹涅佐娃、［俄］И. М. 佳日科娃：《俄罗斯刑法教程（总论）》（上卷），黄道秀译，中国法制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241 页。 

〔15〕［苏］苏联司法部全苏法学研究所：《苏联刑法总论》（下册），彭仲文译，大东书局 1950 年版，第 334 页。 

〔16〕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角度来看，皮昂特科夫斯基的这段论述同时涉及了唯物辩证法中的三对范畴，即原因与结果、必然性与

偶然性、可能性与现实性。关于这三对范畴的理解，参见李福岩：《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71-76

页。这一方面说明，苏俄刑法学深受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影响；另一方面也说明，皮昂特科夫斯基可能仅仅是借用了这些概念而未必是将

这些范畴的哲学内涵严格贯彻于其论述之中，用 A. H. 特拉伊宁的话说，就是满足于“概念术语表面上的相似性”，否则在同一个语境

中混用三对范畴而无视这些范畴之间的区别，站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立场上看，是难以接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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键词，分别是“先在事件”“合法则地”以及“真实可能的”，尤其是其中的“先在事件”，是理解

必然因果关系说的一把钥匙。只要确认了“先在事件”的范围，就足以判断某个因果关系是否为

必然因果关系。 

那么，什么是“先在事件”呢？从皮昂特科夫斯基的另一段论述中，可以看出端倪。“当行为

实行的具体条件中已存在有发生该种结果之客观的实际可能性时，当该种结果之发生具有法则性

时，则所发生的结果乃是该种行为之必然结果。”
〔17〕

在这句话中，皮昂特科夫斯基没有使用“先

在事件”的表述而是使用了“行为实行的具体条件”的表述，但在他的语境中，二者的意思显然

是一样的。那么，“行为实行的具体条件”到底包括哪些要素呢？首先可以肯定的是，行为人的行

为是“行为实行的具体条件”中的一个要素。因而，由行为人的行为直接引起的结果属于必然结

果，对此理论上没有任何争议。关键的问题是，除了行为人的行为之外，“行为实行的具体条件”

还包括什么要素呢？众所周知，尽管构成要件中的行为要素是类型性的，但其所涵摄的行为事实

永远都是具体的。也就是说，行为人总是在特定的时空条件下针对具体的犯罪对象实施具体的犯

罪行为。因此，“行为实行的具体条件”除了包括行为人的实行行为以外，还应包括特定的时空条

件，以及，犯罪对象的具体情况——用皮昂特科夫斯基自己的话说，就是“犯罪直接客体所具有

之某种特性”。
〔18〕

要言之，将行为人的行为、特定的时空条件以及被害人的特殊情况视为一个整

体，即“先在事件”，如果某个结果是由先在事件直接引起的，那么它就属于必然结果，行为人的

行为与该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就属于必然因果关系；反之，如果某个结果是由先在事件和其他外

在的介入因素共同引起的，那么这个结果就属于偶然结果，行为人的行为与该结果之间的因果关

系就属于偶然因果关系。此外，还可以从有无介入因素以及介入因素出现时间的角度对必然因果

关系说作一个归纳：若无介入因素，或者介入因素出现在行为时或行为前，行为人的行为与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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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死亡之间只存在偶然因果关系。
〔19〕 

把握了必然因果关系说的核心观点之后，还有两个相关的问题需要注意。其一，刑法因果关

系和主观罪过的关系问题。在二者的判断顺序上，皮昂特科夫斯基认为，刑法因果关系的判断在

主观罪过的判断之前，只有确认了行为人的行为与结果之间存在必然因果关系，方才需要判断行

为人的主观罪过。而且，主观罪过的判断是完全独立的。根据不同的事实情况，既可能认为行为

人对结果的发生是故意的，也可能认为行为人是过失的，还可能认为其既没有故意也没有过失。
〔20〕

由

此可见，必然因果关系说将刑法因果关系和主观罪过区分开来，并且坚持了先判断刑法因果关系

后判断主观罪过的判断顺序，这是值得肯定的。 

其二，必然因果关系说的学说来源问题。皮昂特科夫斯基宣称，必然因果关系说源于对苏俄

司法实践的归纳总结。
〔21〕

但实际上，其所援引的苏俄最高法院审理一些案件的结果，与适用必

然因果关系说所得出的结论并不完全一致。
〔22〕

此外，皮昂特科夫斯基还试图从苏俄最高法院的

指示中直接找到必然因果关系说的正当性依据。“高级审判机关对此（指在司法实践中适用必然

因果关系说——引者注）曾屡次加以指示。例如，一九二五年十一月十三日苏俄最高法院刑事复

审合议庭的决定指明：‘实行某种行为的人，对其所发生的客观结果，只有在以下情形下始负罪

过责任，即当所生之结果乃是其行为的结果时，亦即当行为与结果之间存在有因果关系时，此种

因果关系之确定乃是预审与裁判审讯之重要任务。’”
〔23〕

然而，不难发现，在上述指示中，苏俄

最高法院只是强调行为和结果之间需要有因果关系，而并没有要求行为和结果之间存在必然因果

关系。由此可见，为了从上述指示中找到必然因果关系说的正当性来源，皮昂特科夫斯基有意地

偷换了概念。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皮昂特科夫斯基强调了刑法因果关系的研究需要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的

指导，并且，必然因果关系说在立论的过程中使用了很多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专业术语，但皮昂特

科夫斯基并没有宣称必然因果关系说的理论来源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应当说，在这一点上，皮昂

特科夫斯基是诚实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确不足以为他的必然因果关系说提供充足的理论支

撑。其中的道理很简单：尽管将因果关系分为必然因果关系和偶然因果关系是马克思主义哲学

的观点——至少在皮昂特科夫斯基看来是这样的，但在此基础之上，主张刑法因果关系仅限于其

中的必然因果关系的观点，则已经超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论述范围。由此可见，皮昂特科夫斯

基并没有盲目地、机械地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因果关系的普遍原理直接运用到刑法因果关系之

中，而是在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的同时，尝试在刑法学的范围内开展学术创新。 
                                                        

〔19〕［苏］苏联司法部全苏法学研究所：《苏联刑法总论》（下册），彭仲文译，大东书局 1950 年版，第 337 页。 

〔20〕［苏］苏联司法部全苏法学研究所：《苏联刑法总论》（下册），彭仲文译，大东书局 1950 年版，第 338 页。 

〔21〕［苏］A. A. 皮昂特科夫斯基：《审判—检察机关实践中的刑法总则问题》，薛秉忠译，法律出版社 1957 年版，第 56 页。 

〔22〕这些案件的案情及审理结果请参见［苏］A. A. 皮昂特科夫斯基：《审判—检察机关实践中的刑法总则问题》，薛秉忠译，法

律出版社 1957 年版，第 56-60 页。 

〔23〕［苏］苏联司法部全苏法学研究所：《苏联刑法总论》（下册），彭仲文译，大东书局 1950 年版，第 33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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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便是皮昂特科夫斯基所创立的必然因果关系说的全部内容。本文认为，作为一种刑法因

果关系理论，必然因果关系说有一些值得肯定的地方，具体表现为以下四点：其一，它有明确的

判断步骤，即先在条件说的指导下判断因果关系的成立范围，尔后再确定必然因果关系的成立范

围；其二，它有相对明确的判断标准，在司法实践中具有较好的可操作性；其三，它妥善地处理

了刑法因果关系与主观罪过的位阶关系，坚持了先判断刑法因果关系后判断主观罪过的判断顺序；

其四，它尽管有着较为浓厚的哲学色彩，但它并没有因此而放弃基本的学术逻辑和学术立场。 

当然，必然因果关系说也有明显的不足。其中一点便是，必然因果关系说的来源存疑。尽管

皮昂特科夫斯基一再强调必然因果关系说源自对苏俄司法实践的归纳总结，但正如上文所析，他

的这个说法并不成立。不过，一个理论学说源于何处，与这个理论学说本身正确与否，是两个不

同的问题。因而这个缺点无伤大雅，不必过于计较。本文认为，必然因果关系说的真正缺陷在于，

它的判断规则不够全面且过于粗糙，适用它所得出的结论有时未必妥当。 

之所以认为必然因果关系说的判断规则不够全面，是因为它只处理了介入了被害人的特殊体

质和介入了第三人的行为这两种情形，但是没有处理介入了被害人的行为这种情形。例如，行为

人甲持刀追砍乙，乙为逃避追砍而跳入河中，结果被水淹死（下称“跳河案”）。在“跳河案”中，

在行为人的行为和被害人的死亡结果之间介入了被害人的跳河行为。那么，行为人的持刀追赶行

为与被害人的死亡结果之间有无必然因果关系呢？对于这个问题，必然因果关系说并没有给出明

确的说明。
〔24〕 

之所以认为必然因果关系说的判断规则过于粗糙，是因为它主张，在行为人的行为和结果之

间一旦介入了第三人的独立行为，刑法因果关系便宣告中断。这种一刀切的处理方式过于粗糙，

所得出的结论也难言妥当，以至于皮昂特科夫斯基自己有时都无法坚持这种处理方式。例如，叶

某看见有两个孩子正在打她的四岁的女儿，便抓住其中一个五岁的孩子任某，用手对准孩子的头

击打了两下（当时任某头上戴着一顶士兵盔式帽）。第二天，任某总是想睡觉，但他的父母并没有

注意这个情况。第三天，任某的体温急剧上升，其母亲怀疑是他吃了生马铃薯的缘故，便将其送

到医院。医生诊断说是食物中毒。第四天即被送到医院的第二天，任某就死了。根据法医的检验，

任某的死亡是因折断两根颅顶骨所引起的。根据鉴定书，这些损伤可能是用粗硬的物体打击头部

造成的，也可能是用握紧拳头的手或者甚至只是手掌用力击伤的（下称“击打案”）。苏俄最高法

院在审理该案时认为，叶某的行为和任某的死亡之间存在刑法上的因果关系，而皮昂特科夫斯基

也认可这个结论。
〔25〕

可问题是，在“击打案”中，在行为人的行为和被害人的死亡之间，先后介

入了任某母亲的疏忽大意和医生的诊断失误，而这些介入因素都不属于先在事件。也就是说，严

                                                        
〔24〕对于“跳河案”，我国司法机关一般会认为甲的行为与乙的死亡结果之间存在刑法上的因果关系。参见《赵金明等故意伤害案》，

载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一、二、三、四、五庭：《中国刑事审判指导案例（第 2 卷）》（增订第 3 版），法律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557-560

页。对于赵金明等故意伤害案的学理分析，请参见陈兴良：《判例刑法学》（教学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41-50 页。 

〔25〕［苏］A. A. 皮昂特科夫斯基：《审判—检察机关实践中的刑法总则问题》，薛秉忠译，法律出版社 1957 年版，第 59-6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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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按照必然因果关系说，对于本案只能得出刑法因果关系不成立的结论。由此可见，在“击打案”

中，为了得出一个较为妥当的结论，皮昂特科夫斯基自己也不得不放弃必然因果关系说。这恰恰

说明必然因果关系说的判断规则是存在重大缺陷的。 

综上所析，本文认为必然因果关系说既有明显的优点，也有一定的缺陷。作为一个全新的刑

法因果关系理论，必然因果关系说呈现出来的整体的努力方向是正确的，只不过其判断规则有待

进一步精细化、合理化。 

三、偶然因果关系说的本貌 

必然因果关系说一经提出，很快便成为苏俄刑法学在刑法因果关系问题上的通说观点。但与

此同时，必然因果关系说也遭致了很多苏俄刑法学者的批评。其中最为著名的批评者是 B. H. 库

德里亚夫采夫。在批评必然因果关系说的基础上，库德里亚夫采夫创立了偶然因果关系说。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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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问题上，库德里亚夫采夫认为必然因果关系说继承了黑格尔的思想，并据此批评皮昂特科夫

斯基“不仅继续传播反动的德国哲学，而且把黑格尔哲学与马克思主义科学相混淆”。
〔28〕

（2）在

实践依据问题上，库德里亚夫采夫否认必然因果关系说像皮昂特科夫斯基所说的那样源于对苏俄

司法实践的总结归纳。
〔29〕 

根据库德里亚夫采夫对必然因果关系说的批评，本文认为，他对必然因果关系说的内容有两

个重大误解。 

第一，库德里亚夫采夫误解了必然因果关系和偶然因果关系的概念。根据皮昂特科夫斯基的

论述，必然结果和偶然结果的区分标准在于，结果是否隐藏在先在事件的真实可能性之中。对于

这个标准，库德里亚夫采夫提出了批评，其理由是事件的真实可能性并不一定会变成现实，因而

先在事件不仅可以引起必然结果，而且还可以引起偶然结果。
〔30〕

但是在本文看来，这个批评是不

能成立的。必然因果关系说所关注的，是在一个结果发生以后，考察这个结果的发生是否隐藏在

先在事件的真实可能性之中——这是一种回溯的方法；而从来没有宣称过，先在事件的真实可能

性一定会变为现实性——这是一种前瞻的方法。至于“先在事件不仅可以引起必然结果，而且还

可以引起偶然结果”的说法，也是似是而非。因为，对于必然因果关系说而言，重要的不是一般

性的“引起”，而是“合法则地引起”。所谓“合法则地引起”，即是指能够在先在事件中找到结果

发生的真实可能性。显然，先在事件会合法则性地引起必然结果，但却无法合法则性地引起偶然

结果。也就是说，必然结果和先在事件之间的特定联系，是偶然结果所不具备的。因此，库德里

亚夫采夫的这个批评是不能成立的。 

既然库德里亚夫采夫批评了皮昂特科夫斯基所提出的区分必然结果和偶然结果的标准，那么

他就需要为必然结果和偶然结果的区分找一个新的标准。这个新的标准是什么呢？尽管库德里亚

夫采夫没有正面回答这个问题，但从他的相关论述中还是可以看出一些端倪。上文已述，库德里

亚夫采夫认为，在一些事故类的犯罪中，结果的发生是偶然的。从必然因果关系说的立场出发，

行为人违反了相关的规章制度，就包含了结果发生的真实可能性，因而对于事故类的犯罪而言，

在通常的情况下，结果的发生是必然的。既然如此，库德里亚夫采夫为什么会认为事故类犯罪的

结果是偶然的呢？不难发现，他所说的“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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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别系于结果发生概率的大小上。显然，这是对必然因果关系说判断标准的严重误读。 

第二，库德里亚夫采夫误解了甚至是有意歪曲了必然因果关系说对刑法因果关系和主观罪过

二者关系的安排。在刑法因果关系和主观罪过的关系问题上，皮昂特科夫斯基交代得很清楚：刑

法因果关系的判断和主观罪过的判断是截然独立的，二者之间唯一的联系就在于，只有确认了行

为人的行为和结果之间存在必然因果关系，方才需要进一步判断行为人的主观罪过。至于行为人

与结果之间只存在偶然因果关系的场合，“其所负责任已因客观理由而被消除”
〔31〕

，因而无须考虑

行为人的主观罪过问题，甚至连“主体是否应该预见这些后果这一问题的提法本身，都是毫无意

义的”。
〔32〕

然而，库德里亚夫采夫却认为，必然因果关系说之所以主张行为人对于偶然结果无须

承担刑事责任，是因为行为人不能预见偶然结果。若按照这种理解，行为人有无刑事责任实际上

就完全取决于主观罪过的判断，而刑法因果关系的判断则丧失了其独立的地位。显然，这种理解

和必然因果关系说的原意完全不符。
〔33〕 

在对必然因果关系说提出上述批评意见的基础上，库德里亚夫采夫提出了他的刑法因果关系

观：“任何有罪过的损害行为，不论该人的行为与危害社会结果间的因果关系，是必然的或是偶然

的，都要负刑事责任。”
〔34〕

这就是偶然因果关系说的核心观点。除了这个核心观点之外，关于偶

然因果关系说，还有两个问题需要注意。其一是，刑法因果关系和主观罪过的关系问题。库德里

亚夫采夫认为，刑法因果关系与主观罪过二者之间是一体两面的关系：一方面，因果关系形式上

的差异会影响主观罪过的形式；另一方面，因果关系的必然性或偶然性，不是机械地、直接地表

现出来，而是通过行为人主观罪过的形式表现出来。其二是，偶然因果关系说的来源问题。对此，

库德里亚夫采夫认为，偶然因果关系说是由法律直接规定好了的。
〔35〕 

由于库德里亚夫采夫对必然因果关系说存在上述误解，其对必然因果关系说的批评基本上难

以成立。本文认为，根据与实际情况符合程度的不同，可以将库德里亚夫采夫对必然因果关系说

的批评分为三类。第一类批评是根本不能成立的批评。这类批评包括库德里亚夫采夫对必然因果

关系说核心观点的前两个批评以及对必然因果关系说判断标准的批评。第二类批评是虽然能够成

                                                        
〔31〕［苏］苏联司法部全苏法学研究所：《苏联刑法总论》（下册），彭仲文译，大东书局 1950 年版，第 338 页。 

〔32〕［苏］A. A. 皮昂特科夫斯基：《刑法总则》，苏联国立法律书籍出版社 1948 年版，第 350 页，转引自［苏］B. H. 库德里亚夫

采夫：《关于刑法中的因果关系问题》，王作富译，载《苏维埃刑法论文选译》（第 1 辑），中国人民大学刑法教研室编译，中国人民大学

出版社 1955 年版，第 115 页。 

〔33〕需要指出的是，库德里亚夫采夫对皮昂特科夫斯基的必然因果关系说的错误理解也误导了我国学者。例如，我国学者张绍谦

教授认为，“毕教授（指皮昂特科夫斯基——引者注）的观点是，故意必须以预见危害结果产生的实际可能性为前提，而造成偶然结果

的行为中不存在这种可能性，因此，也就不可能形成法定的故意，当然也就不能成立犯罪”。参见张绍谦：《刑法因果关系研究》（第 2

版），中国检察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44 页。 

〔34〕［苏］B. H. 库德里亚夫采夫：《关于刑法中的因果关系问题》，王作富译，载《苏维埃刑法论文选译》（第 1 辑），中国人民大

学刑法教研室编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55 年版，第 122 页。 

〔35〕［苏］B. H. 库德里亚夫采夫：《关于刑法中的因果关系问题》，王作富译，载《苏维埃刑法论文选译》（第 1 辑），中国人民大

学刑法教研室编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55 年版，第 12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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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但实际上无关紧要的批评。这类批评主要是指库德里亚夫采夫对必然因果关系说学说来源的两

个批评。第三类批评是理论上存在一定的争议，值得进一步讨论的批评。这类批评主要是指库德

里亚夫采夫对必然因果关系说核心观点的第三个批评。但是归根到底，这个批评也是不能成立的。

既然库德里亚夫采夫对必然因果关系说的批评基本上难以成立，他在此基础之上所创立的偶然因

果关系说的正当性就值得怀疑。考察偶然因果关系说的观点主张，可以清晰地看出它的缺陷和不

足。本文认为，库德里亚夫采夫所创立的偶然因果关系说主要存在以下三个问题。 

第一，基本概念界定不清。作为必然因果关系说的对立者，偶然因果关系说同样使用了“必

然因果关系”和“偶然因果关系”这两个基本概念。然而，库德里亚夫采夫并没有认可皮昂特科

夫斯基对这两个概念所作的界定，而是另起炉灶，将“必然结果”解释为“不可避免地会发生的

结果”，将“偶然结果”解释为“既可能会发生也可能不发生的结果”。显然，这种概念界定是极

为模糊的，在司法实践中不具有可操作性。此外，在“必然因果关系”和“偶然因果关系”之前，

还有一个更为基本的概念——“因果关系”。对于偶然因果关系说而言，由于其主张无论是必然因

果关系还是偶然因果关系都属于刑法因果关系，如何理解“因果关系”实际上直接决定了如何划

定刑法因果关系的范围。然而，对于“因果关系”这个至关重要的概念，库德里亚夫采夫从始至

终都没有给出过任何说明。 

第二，为刑法因果关系划定的范围过宽。上文已述，必然因果关系说在有些场合会使得刑法

因果关系的范围过窄。偶然因果关系说虽然避免了必然因果关系说的这个缺点，但却又走向了另

一个极端。将所有的必然因果关系和偶然因果关系都视为刑法因果关系，会导致刑法因果关系的

范围过于膨胀。 

第三，对刑法因果关系与主观罪过二者关系的处理值得商榷。库德里亚夫采夫认为，刑法因

果关系问题和主观罪过问题是一体两面的关系，并且他将判断的重心放置在主观罪过问题上。如

此一来，行为人有无刑事责任的判断完全取决于其主观罪过的状况，而刑法因果关系问题则完全

被虚置了。在这个意义上，偶然因果关系说与其说是一个关于刑法因果关系问题的理论学说，毋

宁说是一个关于主观罪过问题的理论学说。 

综上所析，本文认为库德里亚夫采夫对必然因果关系说的批评基本上难以成立，而建立在这

个批评基础之上的偶然因果关系说也很难称得上是一个合格的刑法因果关系理论。 

四、必然说与偶然说的中外差异 

20 世纪 50 年代，苏俄刑法学中的必然因果关系说、偶然因果关系说传入我国，对我国刑法

因果关系的理论研究和司法实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种影响一直到 21 世纪初才逐渐式微。不过，

尽管受苏俄刑法学的影响很深，我国学者在研究刑法因果关系问题时并没有照搬照抄苏俄刑法学

者的观点。而且，随着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我国学者对必然因果关系说、偶然因果关系说的理

解与思考也在发生着变化。这意味着，我国刑法学中的必然因果关系说、偶然因果关系说可能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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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俄刑法学中的必然因果关系说、偶然因果关系说存在一定的差异。那么，它们之间的差异究竟

表现在哪些方面？我国学界以往没有讨论过这个问题，以致一方面不能准确把握必然因果关系说

和偶然因果关系说的理论本貌，另一方面也难以凸显我国刑法学者在改良、修正必然因果关系说

和偶然因果关系说方面所做的理论贡献。在上文已对苏俄刑法学中的必然因果关系说和偶然因果

关系说作了系统梳理的基础上，将它们与我国刑法学中的必然因果关系说和偶然因果关系说作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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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为疑难的问题是，如何理解其中的必然和偶然。作为必然因果关系说的创立者，皮昂特科夫斯

基是从因果流程的角度去理解必然与偶然的，认为必然就是指因果流程合乎规律，而偶然则是指

因果流程不合乎规律。而作为偶然因果关系说的创立者，库德里亚夫采夫误解了甚至是故意歪曲

了皮昂特科夫斯基的原意，转而从结果发生概率的角度去理解必然与偶然，认为必然是指结果不

可避免地会发生，而偶然则是指结果可能发生也可能不发生。而我国学者对必然与偶然的理解则

更为混乱。根据笔者的考察，我国学者在理解必然与偶然时，至少有以下三个不同的角度。第一

个角度是从因果流程是否合乎规律的角度去理解的。例如，“刑法中的必然因果关系，是行为人所

实施的危害社会行为必然地、合规律地引起某种危害社会结果”。
〔39〕

这是我国学界最常见的一种

理解。
〔40〕

显然，这种理解是符合皮昂特科夫斯基的原意的。第二个角度是从行为对结果施加的作

用力的大小去理解的。例如，“在一定条件下，某人所实施的危害行为对所发生的危害结果起着引

起或者决定作用的就是原因，起决定作用的危害行为和结果之间是内在的必然的因果关系，起引

起作用的危害行为与结果之间是外在的偶然的因果关系”。
〔41〕

不难发现，这种角度理解下的必然

因果关系说接近于原因说中的优势条件说或最有力条件说。
〔42〕

第三个角度是从结果发生的概率大

小去理解的。根据这种理解，必然因果关系是结果“在一定条件下，必然的、不可避免地”会发

生的因果关系
〔43〕

，而偶然因果关系则是结果“可能发生也可能不发生”的因果关系。
〔44〕

这种理解

角度在我国必然说与偶然说之争的后期是一种有力的见解。正是在这种概率论思路的基础上，我

国学者尝试了对刑法因果关系理论的创新，提出了“一个半因果关系说”“必然联结说”等学说。
〔45〕

上述三种理解角度同时存在，相互交错，使得我国学界对基本概念的理解极为混乱。甚至有学者

采用了某种角度去理解必然因果关系，而又采用另一种角度去理解偶然因果关系。更为甚者，还

有学者对基本概念的界定同时涉及了上述三种角度。例如，有学者对刑法因果关系作了如下界定：

“只有在一定的危害行为对一定的危害后果起着直接引起和根本决定的作用，即这一危害行为必然

导致那一危害结果，那一危害结果必然在这一危害行为中产生的情况下，这一危害行为才被称为

原因，那一危害后果才被称作结果。它们之间本质的、必然的联系也才能称为刑法学上的因果关

系。”
〔46〕

不难发现，这一段论述中“直接引起”涉及了因果流程的角度，“根本决定”涉及了作用

                                                        
〔39〕张文：《关于刑法因果关系几个问题的探讨》，《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2 年第 3 期，第 53 页。 

〔40〕高铭暄：《刑法学》（第 8 版），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80 页；张明楷：《刑法学》（第 5 版），法律

出版社 2016 年版，第 174-175 页。 

〔41〕龚明礼：《论犯罪的因果关系》，《法学研究》1981 年第 5 期，第 15 页。 

〔42〕关于原因说中的优势条件说和最有力条件说，参见［日］大塚仁：《刑法概说（总论）》（第 3 版），冯军译，中国人民大学出

版社 2003 年版，第 185 页。 

〔43〕童伟华：《犯罪构成原理》，知识产权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93 页。 

〔44〕王净：《试述刑法中的因果关系》，《法学》1982 年第 8 期，第 8 页。 

〔45〕关于“一个半因果关系说”，请参见储槐植：《一个半因果关系》，《法学研究》1987 年第 3 期，第 27-30 页；关于“必然联结

说”，请参见侯国云：《刑法因果新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145 页以下。 

〔46〕张晓明：《刑法中的偶然因果关系论不科学》，《法学季刊》1983 年第 2 期，第 2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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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的角度，而“必然导致”则涉及了概率大小的角度。总之，我国学者对必然与偶然的理解，与

苏俄刑法学者对这两个概念的理解，尤其是与首次将哲学因果关系划分为必然因果关系和偶然因

果关系的皮昂特科夫斯基对这两个概念的界定，存在很大的不同。 

第三，必然因果关系说的判断步骤不同。根据皮昂特科夫斯基的论述，必然因果关系说有两

个判断步骤：第一步是运用条件说划定因果关系的范围；第二步则是在第一步的基础上，从众多

因果关系之中找出必然因果关系，从而最终确定刑法因果关系的成立范围。然而，我国刑法学者

并没有就必然因果关系说的判断步骤作任何论述。可以认为，在我国刑法学中，必然因果关系说

仅有一个步骤，即运用必然因果关系说判断刑法因果关系的成立范围。值得注意的是，20 世纪末

21 世纪初，我国学者在借鉴英美刑法学和德日刑法学相关理论的基础上，提出建立双层次的刑法

因果关系理论。其中，第一层次是事实因果关系的判断，第二层次则是法律因果关系的判断。
〔47〕

时至今日，这个双层次的刑法因果关系说已经成为我国学界的通说观点。而且，尽管对于判断法

律因果关系时到底适用何种理论学说，学界还存在不同的看法；但理论上毫无争议地认为，判断

事实因果关系时应当适用条件说。不难发现，苏俄刑法学中的必然因果关系说和双层次的因果关

系理论有异曲同工之妙，或者说，苏俄刑法学中的必然因果关系说原本就是双层次的。我国学者

从 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开始研究刑法因果关系，至 20 世纪末才提出构建双层次的刑法因果关系理

论，中间历时近半个世纪。也就是说，在这一点上，我国刑法学走了近半个世纪的弯路，值得我

们深思。 

第四，偶然因果关系说和条件说的关系不同。众所周知，偶然因果关系说的创立源于对必然

因果关系说的批评，而必然因果关系说的创立又源于对条件说的批评，这种学术批评上的“否定

之否定”，容易使人以为，偶然因果关系说其实是条件说在苏俄刑法学中的“变身”。我国有学者

断言，偶然因果关系说实际上就是条件说。
〔48〕

应当说，对于我国刑法学中的偶然因果关系说而言，

这种理解是有一定的道理的。但是，对于苏俄刑法学中的偶然因果关系说而言，这种理解则是不

成立的。在苏俄刑法学中，尽管偶然因果关系说主张无论是必然因果关系还是偶然因果关系都属

于刑法因果关系，但是，在怎样理解必然因果关系和偶然因果关系的上位概念即因果关系的问题

上，库德里亚夫采夫未置一言。诚然，偶然因果关系说的确包含了从必要条件关系的角度去理解

因果关系的可能性。若采用这种理解进路，偶然因果关系说和条件说在刑法因果关系的成立范围

上就完全相同。但是，即便如此，也不能认为偶然因果关系说就是条件说。因为，在苏俄刑法学

中，基于对刑法因果关系与主观罪过二者之间一体两面的关系的理解，偶然因果关系说实际上否

认了刑法因果关系问题的独立地位。而条件说显然认为刑法因果关系问题独立于主观罪过问题。

                                                        
〔47〕陈兴良：《规范刑法学》（上册）（第 3 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130-133 页；张绍谦：《刑法因果关系研究》，

中国检察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163-269 页。 

〔48〕张明楷：《刑法原理》，商务印书馆 2011 年版，第 170 页；周光权：《客观归责方法论的中国实践》，《法学家》2013 年第 6 期，

第 11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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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从根本上决定了，苏俄刑法学中的偶然因果关系说与条件说有着本质的不同。 

综上可知，我国刑法学中的必然因果关系说、偶然因果关系说并不是对苏俄刑法学中的必然因果

关系说、偶然因果关系说的照搬照抄，它们在哲学化的程度、对关键概念的理解、刑法因果关系的判

断步骤、与条件说的关系等方面存在明显的差异。因此，在分析、评价必然因果关系说和偶然因果关

系说时，应当首先明确到底是苏俄刑法学的语境还是我国刑法学的语境，不能将二者加以混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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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natural causation theory and the incidental causation theory are two important 

theories of causality theory of criminal law. The natural causation theory, founded by Piontkovsky, 

a Soviet criminal law scholar, aims to further limit the scope of causation determined by the 

condition theory. It puts forward relatively clear criteria for judgment, properly handles the rank 

relationship between causality and subjective guilt in criminal law, and adheres to the basic 

academic logic. However, it’s judgment rules are too rough to ensure the appropriateness of the 

conclusions. The incidental causation theory founded by Kudriaftsev, a Soviet criminal law scholar, 

is based on criticizing the natural causation theory. However, Kudriaftsev misunderstood the 

content of the natural causation theory, and his criticism of the natural causation theory is not 

convincing. The incidental causation theory has some problems, such as unclear definition of basic 

concepts, too wide scope of causation in criminal law, and failure to properly deal with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ausation in criminal law and subjective guilt. Therefore, it is not a qualified 

theory of causation in criminal law. The natural causation theory and the incidental causation 

theory have a far-reaching impact on China’s criminal law theory research and judicial practice. 

However, there are great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wo theories in Chinese criminal jurisprudence 

and those in Soviet and Russian criminal jurisprud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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